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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南疆大中型灌区骨干工程节水改造项目第一师十四团骨干渠道防渗改建
工程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第一师水利工程建设管理处：
你单位《关于送审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南疆大中型灌区骨干工程节水改造项目第一师十四团骨干渠道防渗改建工程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请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南疆大中型灌区骨干工程节水改造项目第一师十四团骨干渠道防渗改建工程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以下简称报告表）收悉。经专家审查和研究，现批复如下：
1、 该项目位于十四团。建设内容为：防渗改建支渠、分支渠36条，总长33.63km，其中支渠1条1.585km，分支渠35条32.045km；建筑物530座，其中节制分水闸63座，分水闸405座，交通桥25座，测水桥36座，倒虹吸1座。控制灌溉面积共计31585亩。项目总投资4454.25万元，其中环保投资62万元，占总投资1.39%。
二、该项目属于水利类灌区工程项目，我局原则同意报告表的结论。项目经建设主管部门依法审批后，你单位须严格按照报告表所列建设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环保对策措施实施项目建设。
三、你单位在项目建设和运营中，应严格执行有关环境质量标准和污染物排放标准，认真、全面落实报告表提出的各项环保对策措施要求，确保污染物达标排放和各环境敏感点满足相应功能要求。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一）做好施工机械燃油废气、施工作业区开挖、填筑、搅拌、水泥装卸产生的粉尘及汽车行驶过程中产生的尾气、扬尘等的防治工作。在施工期间对施工场地装设围档和篷布，对车辆行驶的路面和部分易起尘的部位实施洒水抑尘，采取蓬布遮盖的方式防止扬尘污染。设置的露天储料场应当采用防尘棚全封闭处理，严禁露天堆放，大风天气时禁止卸料。
（二）认真落实生态保护措施。加强施工期管理，制定施工规划时应充分考虑对环境的影响，合理规划，尽量减少占地面积。按照施工总体布置，严格设置施工生产生活区。严格限制施工活动范围，禁止施工机械碾压非施工区域，减少对环境的扰动，做到文明施工；加强对施工区周围林木的保护，减少对作业区周围耕地、植被的破坏，征地范围之外的林木严禁砍伐，不损坏施工营地之外的地表土壤和植被，已征用的林地应尽可能予以保留，尽量减少对动植物的影响；结合后期水土保持措施，做好施工扰动区表土层的剥离、堆存、回填、平整等工作，以减少占地损失、减少水土流失、恢复生态、恢复景观等；施工临时场所在施工完毕后及时拆除临时建筑，采取平整、回填并采取植被恢复措施。
（三）落实施工期废水处置措施。施工期间废水主要来自施工生产废水和生活污水。生产废水主要来源于混凝土等材料养护等过程，施工期产生的废水主要污染物为悬浮物、泥沙等固体物质，不含有毒物质。混凝土废水经收集处理后全部综合利用，不外排。临时生产生活区产生的生活污水项目排入营地移动环保厕所经化粪池+接触氧化池处理后，用于工程施工区的洒水降尘。
(四）严格落实固体废物分类处置和分类利用措施。施工期的固体弃物主要分为工程固废和人员生活垃圾，其中工程固废包括弃土、弃渣等；人员生活垃圾主要成分为厨余、塑料、纸类等。生活垃圾由施工营地垃圾桶收集，由车辆当天拉运至当地政府指定的生活垃圾填埋场填埋处置。在施工结束后临时弃渣场废料用于平整渠道两侧洼地，铺设巡渠路基固渠堤，并进行场地恢复。施工废料收集后运往当地政府指定的建筑垃圾填埋场填埋处置。
（五）落实施工期噪声污染防治措施。施工期选用低噪声、低振动施工机械、设备和工艺，并采用隔声、吸声材料搭设的防护棚或屏障。合理安排施工进度和作业时段，严格控制夜间施工，如特殊工序需进行夜间施工，应按相关规定到环保管理部门办理夜间施工许可证。进入施工现场的车辆禁止鸣笛。加强施工机械的维护保养，避免由于设备性能差而使机械噪声增大的现象发生。
（六）运营期定期检查渠堤护坡安全，防止水土流失；定期巡查灌区土壤状况，防止次生盐渍化现象；加强渠道两侧的绿化美化工程和日常管理维护，恢复和改善渠堤沿线原有的生态功能;加强项目管理，确保各设施安全运行。
四、你单位须严格执行环保“三同时”制度，建设项目竣工后，建设单位应当按照国务院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规定的标准和程序，对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进行验收，编制验收报告，验收报告编制完成后5个工作日内，在相关网站或其他便于公众知晓的方式公开验收报告，公示期限不得少于20个工作日，并向我局报送相关信息；验收报告公示期满后5个工作日内，建设单位应当登录“全国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信息平台”（网址为http://47.94.79.251），填报建设项目基本信息、环境保护设施验收情况等相关信息。
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等相关环保法律法规的规定，若项目性质、规模、地点、采用的防治污染、防止生态破坏的措施等发生重大变化的，应依法重新报批环评文件。自批准之日起5年内未开工建设的，其环评文件应当报我局重新审核。在项目建设、运行过程中产生不符合经审批的环评文件情形的，应依法重新办理相关环保手续。
六、第一师水利工程建设管理处、十四团根据《关于印发<第一师阿拉尔市党政及其工作部门环境保护工作职责暂行规定>的通知》（师市党办发〔2017〕47号）要求，做好该项目环境监管工作，师市环境监察支队做好该项目的抽查监督工作。
  

第一师阿拉尔市生态环境局
2020年5月18日

























               
抄送：师市相关领导，发改委、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水利局、十四团、
环境监察支队，新疆智联博宏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第一师阿拉尔市生态环境局                   2020年5月18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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